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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洪都拉斯妇女多年来一直在为反对歧视化争取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而努 

力奋斗。

1955年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就体现了臥上努力成果，当时，妇女获得了政 

治权利，从而得臥参加围家的政治生活，行使投票的权利，在国家生活的发展中发 

挥积极的作用。虽然妇女起初还有些脑鹏，但她的现在在固家生活的许多方面都 

巴成为决策力量。

洪都拉斯的妇女表明，她的能够在有关个人称集体发展的各项活动中开展协作。 

政府明白这一点，并臣作出努力寻找必要的手段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臥便妇女在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化民事等各方面都可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

政府的这项政策己导致洪都拉斯进行一坚重要的改革，臥提高妇女的地位，分 

别于1 9 8 3年和1 9 84年颁布了新的《刑法》和《家庭法》。

但是，尽管作出了上述努力，妇女尚未实现充分享有各项有关权利，这并不是 

因为缺少有效的法律基础，而是因为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臥及妇女首要 

作用是操持家务的观念。

政府正在努力消除其中一些障碍，扩大既定战略的范围，从而加强妇女在各级 

的参与程度，包括决策一级在内。

洪都拉斯立法中的妇女地位

1957年化1982年，《洪都拉斯宪法》含蓄地默认了男女平等。并保 

障获得和运用公民地位的权利，规定"凡年满1 8岁臥上的洪都拉斯人"皆为公民。

根据这项宪法规策，所有公民都获得保障，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权巧谋求公 

职的权利臥及《宪法》化立法承认的其他权利^。

此外，《1 9 8 1年政治组织法》还给予所有公民这竖权利，一视同仁 值 

得一提的是，在行使这些权利过程申，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外交界、在教育部巧经济部乂及上诉法院部口，许多妇女巴身居要职。妇女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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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各类武装部队。

在男女平等权利的这种情况下，1 9 8 0年洪都拉斯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

近年来最重要的成窥是核准了《家庭法》，体现了《1 9 7 9年宪法》的条款 

规定，至少从法律角度结宋了《民法》中的任何歧视情况。

这竖变化如下：

― 《家庭法》规定，配偶双方的住所是共间之家，在分居时，各方的住所应 

是其居住地

~由于确立配偶双方在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化义务方面享有法律平等，比如 

互相忠实于对方，相互保护化协助，就业巧从事职业的机会均等，所臥丈 

夫失去了从前受到《民法》承认的家庭代表的绝对权利。

一配偶双方都要根据其资源巧经济能力，对维持家庭的费用作化贡献，但妇 

女享有优先权从丈夫的薪金、工资或收入中得到其本人化子女伙食费范围 

内所需的金额。

~与合法婚姻（民事婚姻）一样，受到主管当局承认的事实上结合产生同样 

的效力。如果此类结合要成为正式婚姻，那么就必须满足《家庭法》中 

规定的一些要求。

一《家长权》现在适用于家长双方，并不仅限于父亲，除非法律判定给予家 

长一方，在配偶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妇女。

~ 《宪法》承认离婚是切相互同意或根据法定理由结宋婚姻关系的一种手段。

― 《家庭法》指出，配偶一方如有明显公开的不忠实行为，是离婚的理由，

从而消除《民法》中的歧视性规定，即只惩罚妻子发生非法关系。

新《刑法》

《1 9 0 6年刑法》中有一些歧视妇女的规定。新《刑法》则通过较为现代 

的法律观念消除了其中一些歧视性规定：

―妻子因被发现进行通奸而被处死的情况不再是可切免责的情况，此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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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为严重的罪行，要受到I 5 - 2 0年有期徒刑的惩罚。

-对由于道德和治疗上原因而进行流产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只有经过母亲 

同意方得准许这样牺牲胎儿的生命，从而对其当母亲的权利表示尊重。

~对于依法有义务提供生活维持费用化停止这样做的人员，《刑法》保障对 

家庭给予更多的保护。

《劳工法》

在劳工立法方面，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巧义务，只有妇女特族的情况例 

外，这些都己在法律中作出了规定。

这坚例外情况包括怀孕、哺乳化产假妇女在上述情况时的权利包括生育前 

后的一段休假期。她们在生育前六周和之后的六周享有休假期，喃乳期是为期六 

个月，每天一小时，这竖都不会使她们的工作或工资受到影响。

-产前、生育和产后医疗保健1^乂及规定的补助金，均由洪都拉斯社会保险公 

司加1^乂提供。

~如果雇主不履行义务提供带薪假期，那么妇女有权要求补偿，对未获准的 

休假期要求双倍的报酬。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不在社会保险制度之例，也不享有《劳王法》规定提 

供的福利，所乂造成了母性歧视待遇〇

一 《宪法》与《劳工法》是一致的，排除了在工资方面歧视妇女的可能性。 

这两者都明文规定了同工同馴的原则。但是，由于大多数妇女不明白保 

护她们的法律，所乂这巧情况造成了 一些剥削她们劳动的现象。

主地改革法

如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洪都拉斯乡村地区妇女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 

等原因，没有充分参与固民发展。她们的工作通常都仅限于家务劳动，她们参加 

农业息是为了去帮助男人们。不过，近年来有一种压力要求她们直接参加主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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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现屯许多农业巧牲畜饲养项目都是由妇女集体管理的。

目前，乡村妇女共组成了24个集体小组，总共有360名成员，在外来资金 

捐助下实施一《列项目。还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协助这竖乡村集体化合作社，己 

作出安排为她们提供教育巧保健服务，并开展培训活动，使她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作 

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限度（妇女领导人

妇女在教育方面

在洪都拉斯，教育方面是没有歧视的。妇女可自由选择她们想要学习的课程， 

甚至可乂在曾经属于男子领域的课程中作出选择，比如农艺学、兽医学、林学等尊。

可臥特别一提的是国家职业培训研究所提供的妇女培训方案，虽然仅限于传统 

的培训领域，比如糖果加工、花草种植、手工业、服装加工和裁缝制衣，但这些培 

训方案有助于培养妇女，使她们一旦获得传授的知识，即能够从事生产劳动。

在上述重大社会改革的情况下，《共化面宪法》第1 4 8条指出成立洪都拉斯 

预防酷酒巧吸毒研究所，臥便协助根除影响青年人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下面，我们更加详细概述一下通过的立法，列出为改善妇女状况而在乡村地区 

正在采取的行动。我们还要举出妇女十年期间有关妇女状况的一竖比较统计数字， 

在妇女十年期间，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在国民发展计划中列入了"妇女的 

福利"部分，调动计划委员会技术问题秘书处的专业人员调查分析妇女的状况并确 

定应该采取的行动，臥消除歧视，使妇女纳入国家的发展计划。还值得强调的是， 

一直对妇女集体小组给予鼓励，按照她们的兴趣把她们组织起来，承认是合法的实 

体，通过财政优惠办法促进她们的活动。

1日74年11月25日，洪都拉斯政府非常高兴地赞同联合国的侣议，根据 

第3 0 1 0号决议，联合国宣布1 9 7 5年为《国际妇女年》，1 9 8 5年之前的 

十年为妇女十年，目的是通过妇女的各项活动实现平等、发展与化平。这样，通 

过一项宣言，政府承认洪都拉斯妇女是家庭的中吃、，强调指出她们对国家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并强调了在法律的两个主要部分：公法和私法方面存在的男女在法 

律上不平等的现象。 还采取了行动，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并建议公共部口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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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平等巧正义的政权体制"。

1 9 7 9年1 2月1 8日，联大核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巧式歧视公约》，洪 

都拉斯政府1 9 8 0年5月1 4日核准了该公约，并于1 9 8 0年9月1 0日臥刊 

登在《第232003号官方公报》上的《第9 7 0号法令》批准了公约。19 8 2 

年1 1月将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书处。

在上述情况下，洪都拉斯政府努力消除^乂各种形式歧视妇女行使其权利的各项 

法律准则。

我们将继续分析业臣颁布的立法，与从前的情况加乂比较，乂便全面地说明政 

府按照《公约》条款规定而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公约》是臥《人权宣言》为 

基础的，重申了不歧视的原则，并在第2扣条中，呼吁各国如尚未将男女平等原则 

列入本国宪法或其他有关法律者，应将其列入，通过法律巧其他适当的手段确保实 

现这项原则。

法律面前妇女平等

1982年1月1^乂 1982年131号法令发表的《洪都拉斯宪法》第6 0条 

指出；"在洪都拉斯，没有特权阶级，所有洪都拉斯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 

心乂性别、种族或阶级为由的歧视1^乂及任何有损人的尊严的歧视，均应受到惩罚。法 

律应对此方面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加乂规定并实行刑事制裁。"

第61条规定，《宪法》保障洪都拉斯人和侨居洪都拉斯的外国人享有生命不 

受優犯的权利、个人安全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臥及拥有财产 

的权利。第6 4条规定，凡调整本《宪法》所定宣言、权利巧保障的法律或政府 

规定或其他规定，如有会造成上述宣言、权利巧保障受到削减、限制或歪曲者，皆 

不得加臥核准通遗

新《刑法》

《公约》第2喊条规定各国应废止本国刑法内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规定。 

目前的《刑法》是由1 9 8 3年9月2 6日第1 4 4 - 8 3号立法法令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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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颁布的还有《刑事程序法》和《罪犯改造法》。

上述新的法律《文废除了《1 9 0 6年刑法》所载的一切歧视性规定，比如在 

丈夫当巧捉获妻子进行通奸行为时，将其或其间谋犯杀死、击伤或对么加1^乂虐待， 

在此种情况下，免除丈夫的刑事责任，认为丈夫的不当行为不能成为妻子过错的理 

由；这种杀鲁行为现在已成为杀人罪，正如1^乂下规定："第1 2 2条。凡当场捉 

获配偶或同居婚姻生活者与他人发生交攝行为而将其中一人或其两人杀死或击伤的， 

如违法者本人行为记录良好，且犯罪机会并非由于知道婚情或婚姻不忠实情况而引 

起或完全由此而促成的，都应受到惩罚，判处有期徒刑四至六年（不得保释。

通奸巧非法同居已从"不道德罪行，，标题下删去了。

危窜性自由的罪行和流巧罪行，比如强奸、诱奸和拐骗（奸污、骗奸、羞辱侮 

辱化抢掠要受到比从前刑法所载规定更严重的惩罚，尤其是对未成年者化下此 

类罪行。

这次新的《刑法》首次提到拒绝赡养家庭的罪行，凡停止供养配偶、2 1岁心乂 

下子女或监护人没有正当理由即停止提俱监护的，都耍受到惩罚。臥破产、将财 

产转移给第兰者、放弃就业或其他任何欺诈手段逃避履行赡养义务的，也要受到惩罚。

主述惩罚不影响有关人员巧赡养义务。

关于对他人的犯罪，从前的《刑法》规定，如丈夫或伴侣虐待妻子或伴侣，虽 

未造成任何伤善，也要受到愁罚、关押入狱1 5至6 0天，现在这条规定仍然保留， 

同时又增加一条规定，如妻子虐待丈夫或伴侣人身或1^乂语言加臥虐待，虽未造成任 

何伤鲁，也要受到惩罚。如男子对妇女动作下流或无礼提出求婚或问题，或跟踪 

尾随或言行无礼进行骚扰，都要受到惩罚，关押入狱1 0至3 0天或罚款10至30 

伦皮拉（本围货币，相当于0，5 0美元

《公约》第6条要求各缔约固采取一巧适当措施，包括立法，打击一巧形式的 

贩卖妇女和迫使妇女卖淫乂进行剥削的行为。在这方面，洪都拉斯首次在目前的 

《刑法》第14 8条中规定，；贯或乂滥用权威或信任的方式，或为了营利的原 

因，促使或方便成年男女卖淫或堕落乂满足其他人欲望的，都要判臥有朔徒刑二至 

五年。如化罪受菩者为未成年者，则此项惩罚增加三分之一。这项惩讶还同样 

适用于阻止此类人员从良者。上述《刑法》第1 4 9条还惩治贩卖妇女的行为/ 

规定凡为卖淫目的促使或方便妇女或未成年男女进入洪都拉斯或为在固外卖淫目的 

而使其离境者，均判臥有期徒刑己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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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家政治生活中的法律与妇女

《公约》第7条呼吁各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猎施，消除本面政治渐公共生活中 

对妇女的歧视，特别应保证妇女在与男子平等条件下享有：在一切选举巧公民投票 

申的选举权利在一切民选机构任职的被选举权；有权参加政府公开选举；有权参加 

制订政府政霞及其实施；有权担任各级政府公职前履行一切公务；有权参加与本固 

公共洒政治生活有关的非政化组织棘协会。

自从1 9 5 5年1月25日巧女成为公民臥来，《洪都拉斯宪法》就己承认妇 

女有权利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参加面家的政治赖公共生活。1957年、：1 9 65 

年新1 9 8 2年，《宪法》又对此加臥扩大如下：第3 6条;凡年满1 8岁臥上的 

洪都拉撕人，皆为公民。第3 7条;公民享有如下权利；1.选举权棘被选举权。 

2，谋求公职的权利。3，结社权，政成立政党，臥及参加棘退出之的权利。4, 

本《宪法》而法律承认的其他各项权利。第39条;凡洪都拉斯人皆须在固家人 

口登记处注册登记（该处为国家机构，负责公民登记，向所有洪都拉斯人发放身份 

证，而且是制定固家选举名单的唯一官方机构这个机构将人口的民事状况从 

出生至死亡全部记录在案，并使人民参加公民生活。第4 0条;公民巧有政下义 

务：

1 ,遵守和掉卫《宪法》和法律，并确保使之得到遵啦

2，获得身份证。

3，参加选举。

4，根据公民选举履行公职职责。除非由于适当原因可臥免除或放弃。

5，服兵役。

6，《宪法》洒法律确定的其他义务。

第4 4条规定，投票是一项公共权利和职能。投票选举是普遍的、义务性的、 

平等的,，直搂的、自由的赖秘密的。第4 5条规定:凡旨在禁止或限制公民参与 

面家政治生活的行为，皆要受到惩罚。

1981年4月20日第53号法令颁布的选举棘政治组织法（第6条）规定, 

投票选举是公民的一项公共权利棘职能。公民臥自由、平等，直搂和秘密投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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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行使这项权利，在本法律规定的限制渐条件的范围巧，行使此项权此项权利是义 

务性的。第7条规定,凡年满I 8岁的洪都拉斯人皆为公民。这项条件使之赁 

有义务放享有权利列入选举名单.获得身份证渐行使投票选举权，政及《宪法》棘 

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巧权利。第1 1条规定，如组织选举的条件许可，则投票选 

举权应扩大至境外的洪都拉斯侨民。固家选举法庭将政其成员一致投票赞成的方式 

调整此项规定。第9条;凡列入面家选举名册的洪都拉斯人，如未受法定禁止者， 

皆可投票选举。第1 0条规定了哪竖洪都拉斯人不得行使选举权：受到不得上巧 

判决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因犯有重罪而曾被监禁入狱者；违法情节虽然稍轻些，

但曾被监禁入狱而目前又处于拘留之中者；受到民事禁令者棘担任武装部队、保安 

队或警察高级军官者-。

关于《公约》第8条，洪鄙拉斯妇女也已有机会作为外交使团中的大使、一等 

秘书、顾问洒武官在国外代衰国家。在1 9 7 3年至1 9 8 6年期间，洪鄙拉斯 

驻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巧中国的大使馆馆长均为妇女。

目前在各大使馆工作的妇女比例如下：在洪都拉斯驻外使馆的1 8 5名工作人 

员中，有7 9《是妇女，其中3 5名为官员，4 4名为辅助职类的工作人员。

己婚妇女的固籍

《公约》第9条提到在取得、改变或保留固籍方面的平等权利，并有义《保证 

与外固人结婚或婚姻期间丈夫改变圃籍者，均不当然改变宴子的固籍，使之成为无 

国籍人或把丈夫的国籍强加于池规定还要求各缔约面在子女国籍方面给予妇女与男 

子平等的权利。

洪都拉斯I 9 3 4年签署了《己婚妇女固籍公约》，并首次臥《I 9 3 6年政 

治宪法》批准了《公约》。政后的几部《宪法》都再次重复了该宪法中使用的词 

句。《1 9 8 2年宪法》第2 7条规定："婚姻或其解除均不影响配偶双方或其 

子女的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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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棘教育

《公约》第10条提及教育问题，呼吁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政便 

保证妇女在教育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共赫国宪法》第1 5 1条规定， 

教育是固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国家教育不分宗派，12^民主为其基本原则基础。產 

1 7 I《规定，官方教育是免费的，基础教育也应是义务性的，并完全由固家承担， 

国家应确定必要措施，^乂实施此项规定。第I 52条指出，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 

类别拥有优先选择权。第1 5 4《规定,消除文盲是固家的一项重耍任务。义 

洪都拉斯人皆有责任为达到此目的而酷合协作。第1 5 8《规定：任何教育中吃、 

釣教学质量均不得低于法定的适当水也

有关教育的宪法原则载于1 9 7 6年1 1月1 4日臥第79号法令形式颁布的 

《有机教育法》祗有关规定。《成人扫盲法》、《教学职业法》棘《教师养恤金及 

年金法》。

上述法律中没有化视妇女的情况，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教师。如果我I口 

结合我国情况审查《公约》第1 0条的各项规定，我巧只能说的款的巧容没有得到 

遵守一这并不是因为政府方面的忽视，而是因为乡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的文化格局。

妇女就业

《公约》第1 1条规定：

缔约各固应巧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化视，臥保证她 

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相同权利，特别是；

白）人人有不可剥夺的工作权利；

化）享有相同就业机会的权利，包括在就业方面相同的甄选标准；

(曰）享有自由选择专业麻职业^升级^命工化保障，一切工作福利和服务条 

件，接受职业训练郝再训练，包括实习训练.高等职业训练渐经常训 

练的权利；

扫）享有同等报酬的权利（包括福利；，在评定工作的表现方面，享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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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遇的权利；

间缔约国为使巧女不致因结婚或生育而受歧视，又为保障其有效的王作权利 

7运见，应采取适当措施：

枉）禁止臥怀孕或产假为理由予政解雇，臥及臥婚姻状况为理由予臥解雇 

的歧视，违反规定者得受处分；

化）实施带薪产假或具有同等社会福利的产假，不丧失原有工作、年资或 

社会津贴；

(曰）鼓舞提供必要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特别是通过促进楚立渐发展托儿设 

施系统，使父母得12^兼顾家庭义务渐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生活；

(凸）对于怀孕期间从事确实有鲁于健康的工作的妇女，给予特别保护。

饼应参照科技知识，定期审查与本条所包涵的巧容有关的保护性法律，必要 

时应加修订、废止或推广。

在就业命社会保障方面，洪都拉斯妇女享有的条件如罔男子享有的条件一样，

都是由宪法原则^ 1 9 8 2年）加12^规定的，这些原则又体现于《劳工法》【19 59年 

5月1 9日第1 8 9号法令^、《洪都拉斯社会保障机构管理法》及有关规定 

^ 1 9 5 9年5月1 9日第1 40号法令《文职法》及其规定^ 1967年I 1 

月1 3日第1 2 6号法令^。《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法》2年12月28日 

第1 0号法令^、《最低王资标准法》^ 1971年1月20日第103号法令^ 

棘关于付给第韦天洒第十兰个月王资的1 9 8 2年1 0月第1 1 2号法令。在上 

述所有文件中，男女一视同仁。但在法律的实酥运用中，有时却有一些不平等的 

情况，由于固家的经资状况，这些不平等情况很难加政克服。在私管企业里，妇 

女在工资水平方面往往受到歧视；她们满足于获得命保持就业。不过，《共和固 

宪法》第1 2 7条规定：

"在平等放爾意的王作条件下，人人皆享有工作的权巧，有权自由选择其职业

和放弃职业/有权享受不失业的保护。法律保障就业的稳定‘也倘若工作、

工化日棘效率状况及服务年资均相同，则罔王同酬，毫无歧视。

在工资、补偿拥其他社会福利方面所欠工人的款项，应依法受到特优先的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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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保障方面，固家极据宪法保护结婚洒生育，禁止臥怀孕或巧段为由而予 

解雇。《劳工法》规定，妇女的工化必须特别适合其身体状况或《件，产假是依 

法必需的休假，报聊榜工作时相同，期限为生育前四周和生育后六周，工化棘依照 

就业合同的所有有关权利不受影响。雇主必须准许妇女工化者白天休息两次为孩 

子喃乳，每次3 0分钟，在新生婴儿六个月期内工资不作任柯扣狐

为履行上述义务，雇主必须在妇女工作地点附近提供婴儿喃乳室或适当的场所。 

不得臥怀孕或哺乳为由解雇妇女工作者。

据认为，如果在怀孕期间或在生育后的头己个月里因怀孕或喃孰的理由而实行 

解雇，那么一旦发生此种解雇情况，妇女工作者有权要求极据就业合同而可能属于 

她的任何补偿棘福利，此外，还有权耍求支付相当于60天工资的补偿。如果她 

尚未使用1 0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则还可要求支付此假期的报酬^

雇用孕妇从事繁藍劳动是受到禁止的。雇用孕妇从事五小时^乂上的夜班工作 

也是受到禁止的。如有任何违反此项规定的情况，均巧报告当局。

第1 2条是关于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提供保健服务，洪都拉斯充分实行了这条 

规定，保障妇女在怀孕、分娩赖产后期间，本人及子女可臥得到必要的护理。 卫 

生部的巧政猎施包括根据与巧女组织达成的协议在个人洒社区保健万面培训妇女人 

员，妇女组织虫办这方面的学习班。妇幼保健方案中包括计划生育，臥及哺乳渐 

婴儿护盤 自1 9 8 3年臥来，这项方案就已得到正式承认。

第1 3条谈到在经济生活中的歧视情况，是否享有权利领取家属津贴、银行贷 

款、抵押化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货，《宪法》第1 2 1条规定有义务扶养、协助渐 

教育未成年子女，并规定了在法定其他情况下的义务。

对家长或监护人无经济能力提供扶养棘教育的未成年者，固家给予特别的保护。

此类家长或监护人在公职职位方面可12^享受优先待遇，其他一切情况相同。

另外，管理公职事务的《文职法》第1 3 4条涉及挑选候选人担任公职。该 

条规定，家境贫穷旦拥有五个^文上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亲，有资格在其基本分数之上 

为每个未成年孩子再享有两分的优待。

在本条规定中，"绿：境贫穷的家长"指的是年收入不超过2 0 0 0伦皮拉旦对 

第一款所述亲属负有经济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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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认为，此类亲属是政家境贫穷的家长为生的，可能与家长同居一处，其本身 

缺芝自我扶养的全部或部分资金 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则上述享受化待分的规 

定不适用。

1978年4月6日第251号法令涉及分拨主地供营建低造价住宅之用，其 

中第5条规定了优先次序，首先考虑作为一家之长拥有五个臥上年龄不足I6岁子 

女的单身妇女或男子，其次是拥有五个乂上年龄不足16岁子女的己婚夫妇，然后 

是拥有子女人数少于上述规定的臥上两类其中之一者，没有受赡养者的己婚夫妇棘 

单身者。

如果涉及抵押，则在获取银行贷款万面，性别从来不化为一个考慮因素。至 

于私人贷款，私家银行几乎总是耍求妇女出具其丈夫或其他什么人证明其有偿付能 

力的保证。

1 9 8 3年，政府化准成立妇女银行和其他机构，臥巧通过发放监督贷款的方 

式帮助妇女。

乡村地区的妇女

《公约》第1 4条提及乡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及她们在其家庭经济生存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各缔约国应使她们能够：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 

作；充分享用保健设施，包括得到计划生育巧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直接受益于 

社会保障方案；接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和教育，包括实用识字的培训和教育； 

姐织自助团体与合作社；参加一巧社区活动；有机会获取农业信贷，利用销售设施" 

得到适当的技术，在止地改革和主地畳殖计划方面享有平等待遇；享有适当的生活 

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交通和通讯等方面。

关于乡村妇女的状况，我们必须考虑鄂些在实行改革的地区居住的妇女情况蛛 

实行1974年12月30日第170号法令法颁布的《主地改革法》^^乂及那 

些居住在未受改革影响的地区和受到完全歧视的妇女情况〇 上述法律规定，洪都 

拉斯血统妇女，只要是1 6岁臥上，有受赡养的家属并且是在田间耕作的，均可有 

资格获得主地。在分拨止地的优先次序上，她列为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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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得财产者发生死亡的情况下或如果其为完全无能力者，则其妻子或伴侣或 

符合本法律规定条件的其任何子女，均享有优先的权利。

在上述最后一种情况下，该子女应履行死者或无能力者的家庭义务。如果死 

者或无能力者当时隶属于合作社或联合企业，则此项规则还应适用于其在其间所享 

有的各项权利。

臥上各条规定使实行改革的有关当局（国家主地研究所）能够考虑将主地分拨 

给妇女，但条件是该妇女应是一家之长，且子女都尚未成年。这种情况引起了妇女 

组织方面的不断反对。

至于培训和参加发展机构，叱如合作社，在这方面，男性的偏见占上风，男子 

顽固反对将妻子或伴侣也纳入其中。不过，乡村妇女教育和培训都利用学习班、 

讨论会和各种会议强调男子有必要将妻子或伴侣也纳入合作社的行政管理和生产工 

作。这种努力旨在使态度观念发生变化，得到妇女组织的配合协作。

《公约》第15条呼吁各缔约国；给予妇女在法律面前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 

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运用这种行为能力的相同机会、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的 

平等权利臥及在法院和法庭诉讼各阶段的平等待遇；对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 

的任何合同或法律文书应一律视为无效；在迁徙自由和择居自由方面给予妇女1^乂同 

样的权利。

妇女的民事地位

自从目前的《民事法》于1 9 0 6年颁布臥来，洪都拉斯的妇女就享有与男子 

同等的民事地位。妇女和男子的成年年龄均为2 1岁，凡已达到此年龄的已婚和 

未婚妇女均可管理财产，订立合同，作为原告或证人参与法律诉讼程序，根据意愿 

处置自己的财产，1^乂及自由迁徙。自I 9 0 6年臥来，巴婚妇女已无需其丈夫许 

可即可外出旅行。关于择居问题，自1 9 0 6年义来，未婚妇女即可自由作出此 

种选择，不过，直到《I 9 8 4年家庭法》颁布臥后，臣婚妇女才有此种自由，因 

为从前都是丈夫决定居住处的，妇女跟随丈夫居住，丈夫是一家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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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6条呼吁各缔约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给予男女化；相同的缔婚权利和相同的 

自由选择酷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而不得结婚的权利；在婚烟存续期间及 

解除婚姻关系时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在有关子女事务方面作为父母亲的相同的权利 

和义务，无论婚姻状况如何；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的相同权利， 

及相同的机会获得使她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手段；在监护、托管和 

收养方面的相同权利；作为夫妻的相同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 

在拥有、取得、经营、管理、享用和处置财产方面的相同权利，无论是免费的还是 

收取价值报酬。童年订婚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应采取行动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限， 

规定婚姻必须向正式登记机构登记。

婚姻巧事实上的结合

洪都拉斯政府遵循了《公约》第1 6条，颁布了《家庭法》^ 1 9 8 4年第 

7 6 - 8 4号法令^，于1 9 8 5年正式生效。《家庭法》对根据民事婚姻祝事 

实上结合巧成而建立的家庭，给予法律承认，关于未成年者，承认化照本法所定条 

件而实行的收养〇 结婚必须在配偶双方法律平等的基础上，根据《家庭法》规定 

的要求巧手续办理。至垄：公民法定年龄^ 2 1岁^，完全同意（如是未成年者, 

必须征得父母、监护人或负责人的同意，如负贵给予许可的止述任何人没有表示正 

当理由而拒绝给予许可，且未成年者不满1 8岁，则还须征得主审法官的同意

何种人不得缔婚？

举行结婚仪式时不具备完全理智者。从前婚姻关系或事实上结合尚未合法解 

齡。

何种人不得通婚？

直系亲属。兄弟巧姐妹。同血缘第四代政内的其他旁系亲属。养父毋 

和其养子女。监护人和其被监护人。被判决为谋害配偶或伴侣的谋杀化或谋 

杀犯化同谋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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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可对监护关系造成的障碍或堂（表）兄妹之间存在的障碍加臥免除。

未征得法定给予许可者表示同意的未成年者不得结婚，前次婚姻或事实结合解 

除后或宣布婚姻关系无效后未满3 0 0天的妇女不得结婚一如作出上述宣布的原 

因系丈夫阳萎，则妇女无需等待一段特定的时间，也无需事先公布法律漱令或出示 

婚前证书即可再次结婚。

关于婚姻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臥及其解除时的权利与义务，《家庭法》规定，婚 

姻和事实结合建立在双方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基础之止，双方必须共同生活，相互忠 

诚，相互照顾、尊重化支持。配偶双方均有义务照料其繁衍的家庭，按照道德巧 

举止得当的原则相互合作，共同教育、巧养巧教导子女。双方都必须在其能力化 

资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加家庭的管理，开展合作，确保妥善持家。不过，如果 

配偶一方的贡献仅在于操持家务和照料子女，那么另一方就必须单独负责满足生活 

的需要，合作从事上述家务劳动的义务不受影响。

配偶双方均有权利从事其专业和职业，并有义务为此提供相互合作和支持，有 

权利进行学习或进一步培训，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认真安#好家庭生活，1^乂便上述 

活动可1^乂与家庭义务协调一致起来。

妇女对丈夫工资、薪金或收入的必耍部分应始终享有优先权，1^乂便满足其自身 

或其未成年子女的食品需耍。

如妻子负责全部或部分家庭开支，则在此情况下，丈夫应享有上述权利。 

妇女选择姓氏

关于选择姓氏的问题，《围家人口普查法》^ 1 9 8 2年I 1月第1 5 0号法 

令）仅规定，人人皆对其个性巧公民登记簿中所示的姓名拥有权利。

出生登记簿中必须记载的第一个姓氏是父姓，然后是母姓一在没有父亲的情 

况下，母亲的姓名应全部记载下来。因此，根据洪都拉斯的法律，妇女不跟随丈 

夫的姓氏，而是保留其自己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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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的解除

婚姻关系的解除是配偶一方死亡或离婚。离婚於依法判决的巧式中断婚姻关 

系，可於对此提出或不提出争议。

提出争议的离婚有於下八种理由：

配倡一方有明显而公开的不忠实行为；

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或子女进行虐待或施臥残酷待遇，使共同生活难臥忍受； 

配偶一万企图谋鲁另一方或子女的性命；

配偶一方明墨如毫无理由地拋弃另一方I为期超过两年时间不与对方进行联^系； 

配偶一方有任何行为袁现，企图使另一方或后代败坏或误入歧途；

习惯性服用含有海洛因的药品洒麻醉药品，有可能造成家庭毁灭或使婚姻关系 

不可能盤续下去；

配偶一方毫无理由化拒绝对另一方或共同子女的教育、抚养前生活履行法律义 

务；

酪偶双方事实上分居已连续两年时间。

离婚后，配偶双方可自由缔结新婚，离婚对配偶双方具有同样的效力。在民 

事婚姻的情况下洒事实上结合的情况下，配偶双方均可在臥下兰种财务安排中选择 

其中一种办法：

白）财产分开；

似财产共有；

似婚后获得的财产共同拥有。上述云种办法中都包括巧成的家庭资产。在 

缔婚之前，未婚配偶双方均可通过结婚时分授财产给对方的处理办法解决一切有关 

目前棘今后财产的问题。如果不实行这种结婚时财产处理办法，配偶双方均保持 

控制各自在缔婚前拥有的财产化臥任何方式获得的财产，并可对这些财产自由处置， 

不过，这样做毫不免除其承担义务提供家庭开支，抚养棘教育子女，巧担与婚姻有 

关的其他开支洒保全家庭资产。

夫妇小家庭巧家具陈设专属于女万所有，只有丈夫的个人使用物品除外。

营理。配偶双方管理婚姻财产，男女方均可履行营理行为，或可通过共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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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指定一方为替理者。

只要获得依法所需的许可，年满1 8岁的男子棘年满1 6岁的女子可12^缔婚。 

最低年限。未达到上述年龄者缔结的婚姻，如果年纪较小的配偶一方达到巧 

岁后一个月内缔婚双方没有分道扬鑛，或如果女方在达到该年龄前己经怀孕，则婚 

姻无需明确宣布即属有效。

婚姻的正式登记

负责化准民事婚姻正式认可的官员，有义务在举行结婚仪式的三天之内向有关 

民專登记处提交该手续办理行为的证明书或公证书，便婚姻可^心登记注册；与此 

同时，举行结婚仪式的记录和其中各项有关部分的文件，必须一齐交存有关民事登 

记处保管负责。

儿童的监护、巧管，看管洒收养

在这些方面，男女有平等的权利。12^儿童的利益为上，在看管方面，妻子总 

是给臥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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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参加投票的妇女人数 

妇女所占人数：省长 

市长 

市参议员 

议员

最高法院

劳工上诉法院法官 

上诉法院 

租赁法庭法官 

少年法院法官 

具备法律资格的法官 

治安官

司法权力机关 

行政权力机关 

女部长 

女副部长

932 372 

3 

17

87

另加口名候补议员

1

1

1

1

7

2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01/^0 1/^1^01/^00001^010

〜〜寸寸〇00八0寸0。。00 
0\ ^ |~^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

0000000^00000^1^%

。一^^^^的。0〇。巧々\^^々0〇。寸也 
000^0一。。\0〜0^^000061^分。 
〜〜一 一一。

01^01/^1/'4。〇〇〇〇〇〇1^1^〇

〇00 00。^1^。00。^^^00 00分\0〇。
一 一 一 1〇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々乐 ^^。〜一〇00^^〜〇〜的
。〜0 00〇1^〇。巧^^^1〇〇一〇

。术。 〇〇^〇。一^^〇〇一〇〇苗〇
一。一 00 。 〜一 00 〜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〇 一 1^00 一。〜也 00400 
一^〇〜〜〇〇^^^也〜^^1〇々^^^。〜〇〇

分所一〜也。〜〜〜。。〜一 
〜0〇\〇。〜。

一一 一〜

^ 一 一. 1-1 一. 一’ 一’ ^ 一’ 1-！

口也^%。〜。〜〜。。。。々〜！/')
1^0〇〜。^^。一〜〜奇〜。〜。0〇

1^^000000^0000\0^1^0001^\？^00|~^ 
〜1^^^^。〇。\〇〜〇00。〇也术。 
。一 的 一 一

呜
昭閒# 嗦 4^

恤眶:馬哟1 削鄭昭 强呜叫 
怒担辟鸦林^星::搜馬雜!1^传 

决:概概載蛇歸唆鄭33畢领脚秋疏

郎口义^化/13/4^13.9 
？3&6 25

。為
崔
接
《
輪
馬
藥
3
起

。整
^
跟

剖

，《
弈
中
给

：
1：
覃

黃

咬

画

。
城
餘#

無

呜

聲

销

水
#

爲
挪
務
巧
如
韦
巧 

畫 
中
酿

啦

：
一：

齊
和
价
口
》
巧
4

爲
挪
縣
焉
如
本
巧

妾

和
恥

东

：
！：

齊
中
吗
难
价
口 

2
,

 

0 

一

句 

接

驗
縣
东1

：

猛
#
模
哎
嘶
齊
如
韦
咪
忙
山
卷
長
恒
中
柴
夺
口
》
巧
一
其
价
。
^
巧
一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000 0000000000000^000
000 0000000000000 '^ 000

〇〇00 ^^^0。0一01^^^的0。0〜寸也00〜
000 ''^ 00 一 〇00巧寸。一巧''0的的一。

〜。 一 \0 々〜一 一 一 一 
〜一

蝴口 
怒

驶極 霉柳）狮狮给矜測0
豪，珠惠怒怒娶右治

骗娘牌钟妈画拟电般鍵苗1 碱風件巧举蝴

姐

恒
蜡朵

郎麵/。/。/^^.'
？326 26

(
联
鸣
皂

)

爲
如
虹
時

虹

,

巧
巧
一
叫
0
1
记

)
巧
：1
0

巧
巧
占
巨
3
2 

 ̂

(

口
呵
&
^
口 

^

巧
巧
一
^
^
^
虹

)
巧
^
0
巧
巧
占
巨
3
向
巧
一 

(

田
崎
江
0

口 

，
巧
巧
一 

：1
0

一
记

)
巧：

！0

巧
巧
。
巨
3
》

 ̂

《
1
1
^
^
0
0 

，
巧
巧
一：

！0

 

一
也

)
巧：1

0

巧
巧
。
巨
3

 ̂

巧
一 

(

巧：
！

巧
。
^
呵

巧

巧

：|1
1

巧
的

)
0
山
一
^
口
巧
^
巧
乙 

(

口
呵̂

一
^
。

"
巧
巧
巧
巧
一
 

口
一 

：一

片

)
巧
一 
^
巧
^
把
巧
一
一
巧
0 

(

。
呵
^
^

口
。

"
巧
巧
巧
巧
一
口
一 

：！

片

)
巧
】
扣
一
身
巧
口
把
3
田 

(

巧.1

一
狂
臣3

一
) 

一
。
3
口
巧
玄
口
巧
。 

(

巧
：一
一
巳
巨
^
^
) 

一
扣
3
。
巧
玄
己
巧
。 

(

巧

么

巨

"
一 

，
一
一
)
：
！

巧
苗
也
一

)
一̂
巧

口

"
^
"

巧

巧

口
1
1

站
巧
一

：
一

 

一
口 
扣
^
，1
0
 

也
一
山 

(

リ
^
口
リ̂
5

リ
リ
0
リ
0
) 

.
1

一 
口
。
片
：1
0

山
一
山

《
也
3
 

口

名

一

。

責

^
口
0
 

口

(一
!

呵 ^
0

。
】11)313:10

。

 

(

色
呵̂
!
^

。 

^

巧巧巧

：
一
:一

口

山

】 
0

记
扣3
巧
巧
：1
一3
口 

,

巧3
巧：一

：!

色
山
巧
一
)
0

口
也3
的
巧
)

一 3
 

口 

(

一一呵&
口
。 

^

巧
巧
巧：一

】

百
妇
巧
一
)
^
巧
"

一
山

《0
巧̂
巧1|
，1
也口 
口
巧
饥
】

内̂
1

一
巧
3
。
巧
》
奇 

(

巧
。
巧
1
1
 

一
一
) 

^

巧：
一

巧
。
一
『 

(

巧I
I

巧
/V

巧
山

)
》
3
山
。

巧
一

靖
恒

箭
觸

姑

敢
凶

晒
榜
勢
如
趕
长
来
皂

^
长
龄
皆
擊
展
术
巧
畏
#
箭
驚
無
骇
视
皆
。
》
巧I

置
 141

0

》
山
含
》
扣

0

》
岩
0

至

含
山

8
出
山

含300

含 

0

》
山
0
0

受

〇
》
山
0

〇
》
山

0

薑

含

山

〇
公
山
0

〇
公
山

0

》
山
0
0

》
。

〇
》
山
0

〇
》
山

咕
山
。：1

3

己

山
岂I

乙
三

0
》

山00

含

0

出
凹
0
0

吐
扣

巧。
：1一

11011

 

夏
 

2

0

公
凹
0
0

》̂
1

含

3

含

受

.
1

巧
一
'
^

一
巨
巧
山
0

巨
3
的
口
0

 ̂

"
巧

0
巧110

山

.1

巧
)
一
一
巨
巧
山 

0

巨
3
。
口
〇
0 

"
巧

0
巧
田
0
山

：
！

巧
一
一
一
巨
巧
山 

0

巨
3
的
口 
〇
0 

"
巧 

0
巧
口 
0
山

駭
张
挪
银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0 

7 
7
 

2

 ̂

6 呂

5 

3 
1
^
1

。較
々
的
采
巧
睛
最
枯
峨
寸
"

姆 

女
皆
邮
接
韦
巧
長

^
。运

缺

东

帛

叫

龄

画
"

縣
米

取與

〇

1^
〜

0
也

00
价

0
寸

术
价
1^

寸
〇

0

巧
1^
々

0
〜

。

寸

〇

00
1^0

〇
〇

〇

00

寸

也
巧
巧

。

蛾
展
应

時 0！^

紫
米
阳

驶
張
杂

悄

巧
恒
巧
粮
斌
，汽

噢

枢
吨
若

巧
展
间
械

码
萄

去

客

寸

妈
張
叫
械

巧
嗔
-+1
去
1^

慧

寸

巧
喪
杂：

闲

巧
毒

#

客

寸

卿
聲

巧
晤
巧
银
需

縣

呜
咬.

〜 〜 也 〜 分 00

斯
或
5 二

5
山
山

0
二

圣
山
山

乙
山
0
乙
口
山
山
0
2

〇
二

乙

1
巧
口

。
二
圣

山
山

含
0

凹
山
山
0
2

乙
山

曼
山
山
山

曼
一

〇
二
寒

含

敢
区1

令

0
巧
一
巧

巧
0^

0
巧
一
巧

巧

0
\3

巧

巧 
&4

〇
巧
一
巧

巧
0^

0
名

巧

巧
0-1

0
巧

巧

巧
0^

〇
\2

巧

巧

0
名

巧

巧

0
扣
一
巧

巧
山

凹 山 山 山 立 立 吉 吕

忙

馨

化

南

巧

長

一

百
巧
0

一

6
巧
白

一

百
巧
0

一

6
巧
0

、4

6
巧
白

一

百
巧
0

一

口
巧
白

一

6
巧
0

一

0
巧
0

巧
一

60

為

巧
一

也
处

名

亏

山

扣
一
巧
巧
。
一

X：
。
一
左
口

巧
一
一
公
处

0 
^ 口

巧
占

公的 
巧 0 

一 
百。
巧 ^1
^ 3 
山户

稳

货
面

百
公
一

0

当
玄

4-1
百
扣

，一

占

1
0

扣

艺

山

2
%

巧

也
。
6

，一

0

巧

巧
也

0

虹

公
。
口
0；
一

0

也

艺

巧

巧

3
00

5
也

艺

巧
巳
巧

3
巧

5
当
艺

巧
巧
巧
0
一
。
公

巧
巧

或

X：
。

3
0
0
百
巧

巧

6

、3
一

伞
源

〜 。 寸 〇0 。

鞭
过
羁
未

禱
裝
虹
核
：̂
却
本
巧
長

^
巧
巧
东
价
口
8
0
 

一
凉
或
衫
楽
其
运
识
忘
甫
一
^

龄
画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00乐〜0 
00001^^^ 〜0

0 0
0 0 
一一

价。|^0巧寸一一00 
寸00〜0〜^^^00 
一^^000 00巧1^^^一

的0内4/^00內。一

？326 28

00,

:
二
 

0

气

含

3

0

气

2
二

違
4|^

长
龄
皆
啦
提
本
巧
套#

，
帶

驚

無

裳

孤
"

縣
张

II

蓮

II

"
巧
山
也
声
巧
巧
田
0
山 

《
巧
巳
一
巧
3
。
巧
^
^
】

饥
巧
^
巧

奋

0
巧
一 

(

口
^
】
。
一
巨
一
3
口
) 

也
〕
0
一
巧
巨
。
0

^
0

巧
》
山
试
0
山
也 

^
扫

)
巧巧
户
 

(

巧
。
一
"
口

巧

一

)
口
一
一
己
^
山
口
^
片

(

巧

云

苗

"
一
】

0
扣I

巧：一

置

一

山

(

巧
。
一
巧
巧

3
过

】 

"
"
口
"
一
一
巧

0
巧
3
如
 ̂

(

巧
。
一
巧
巧
玄
巧
一
】

巧
也
-

^

巧
3
如
巧
山 

(

巧
^
一
巧
巧
玄一

?^)  

扣
也
一̂

巧
3
站
巧
山 

《
巧1

"
片

)
0
巧
巧
巧
占
占
"

3
0
扣
巧
一 

(

巧'一
"
.
!
)  

诉
巧
巧
巧
山
。
扣3
 

口
巧
巧
一

(

巧̂
一̂
巧̂

一
：一
日
气
)
巧
，1
也3
 

口 一一

巧
一
巧
片 

^

巧
包̂
巧
。
一
〕
！！̂
) 

巧
。1
1
3

；23
扣
巧
一

(

也)
巧
巧
。
一
占
。
一
占
。

一
山
)
心-
一
己
。̂ 

(

巧̂
I

巧)
リ̂
气
)
^

巧̂
0

六0
以户山 

(

一
一 一

一

巧0 

^

】
一3
巧̂
^

】0:1
。

巧
巧
。
巧
也
山
一
山

巧
^
巧
占

^
呵
巧
巧

)
口巧3

(

的
巧13

己

:一

诉
巧0
3 

3
3

岩
巧
：
式

】
巧
也3
，̂
：1
】1
1
^

。

I

扣
巧
山
—
占
。3
0

的

奇
立
的
山
0
0

》
。

^
巧
。
山
二
0

》
扣

^
口
苗
含
丘
山

^
巧
。
妇
0
0

》
山

术

娜

皋

^
奮

己
二
1
^
》
0
1
1
^

式

羣

香

「
站
呈
^

窒

羣

『
山
皇
4

111

:一

巧
一 

一
一
巨
巧
山 

0

巨
3
扣
白
0
口 

"
巧

0

巧110

虹

:一

巧
一 

一
一
居
巧
山 

0

巨
3
巧
1
1
0

口 

"
巧

0
巧
口
0
山

縣张
却辣

(
俱

窒

一

礙
苗
虹
停

皿 

停

啦

鞭

凶

虹
停
與
如
猩
杳
长
券
长
龄
价
邮
接
木
巧
丧
蓋
俾
駭
無
繫
晒
皆
口
》

0 

一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谦巧
，牧
带0目 ，，
对团離械 撕邮; 
献巧橄祇去

阳
時

对

巧

拍

赋的 
对'賊 
…川

―曲

口
00

。巨。^^^/。/。/合化弓

？326 29

米
巧
’米
术

巧
化
巧
舰
化

巧
巧
巧
邮
巧

如
#

踩
巧
阳
巧 卿

毋 

巧
巧
巧
船
巧 

媒
亞 

米
术 

朵
巧

學
巧
培
陌
赛
帝
令

舰
础 

视
却 

驶
蝴 

巧
枢
邮
邮
巧 

巧
促
巧
#
巧

。女
价
恤
其
小
巧
巧
 ̂

~

它
紀
忠
南
一̂

物
画
-

度
戌

骄
凶
々

0

3
〇

0 ,
V
3
〇 6

々
5

1 %

,〇

2 5
V 4
4 4

0 0

0
V
3

0 :

》 0
；%： 0
14

》 0

1 %
V V
3 3 
〇 〇

0

3
〇

0

香
0

0

4

0

0

〇

0
在

3
〇

0

3

0

0

另
0

0
V

0

0
在V

0

雌

和

祭

1

4V
V
马

至一
爾
1^

马 ―

1互
4
4

, 4
1 马

圣1
4 1
4 4
4 一

互 ―
VI

三 ，

1 1

14
4

, 一

0
壽 4
1 2
3 二
4V 0

占

壽
3
4
4
4

1

4V
4

1

4V
3

1

4V
4

呈
#V
与

主

4V
3

1
4
4
3

1
4

1

4V

兩 化!

丧

3

4
4
0
三，

V
讀，―
0 3V V …

1

V

9 V
王

:
娜
4

%
3

己 主14
~1 4I 爾
, 一
\ \
:在

0V
VI 4
多直

5 1

0
0

#
一

山

讀
9

I
X
5

咱
':

V
V
0

3

V
5
I

0
一
啡
X
0

V

己
1

5
V
6
%
4

接

进
因
小
巧

4
、

9V
X
6
；

VV
4
8
141 ―

0X
(^

0

丢，

:'5
！::

^ V 

:口
14

0V 一 ’；

0
0

^呈
6
三三

三，，
4 0,
^ 4X，V 】

言争
^ V
訂户 1/

1 1
,I ―I 4
，由 一 1
% V 4 9
【4 X苗

:？；，IV 4 9
，片 内户

2 5
考 91
V V
3含

0
0

雜

名

4
4
占4

0V
妻

考
4V
寺

；
占

V
4
0V

0

0

〇

按

曲
巧
宴

請
、

0
4

X
04VI

VV
%
一

0
五

0
,

玉，

:'5
1 ::

1 V 

；1
1 4 

#
1 一
3 4
1 0

14

电

4 6
山 々

0 0
4 9
0

主
4
4V
一

9V 一

1 王V 4
1 %

V V

11
考

0

3V
―

3三
V 4

含

V
4

1
4
4
0

4
X
0V
4

―、
玄

4
0V

V
3
V

V

V4

0

〇

4
444

0

；
4
9V
4三

4
5

0

%

4

0

1
X

哎
旧

 ̂

边
旧
韦
巧 

进
旧
韦
巧 

边
旧
韦
巧 

迫
旧
韦
巧

货
旧
韦
巧 

边
旧
韦
巧 

造
旧
韦
巧 

時
旧
》
和 

巧
旧
韦
巧 

进
旧
和
巧

時
旧
和
恥 

時
旧
韦
巧

边
旧
韦
巧 

边
旧
韦
巧 

巧
旧
韦
巧

诗
旧
韦
巧 

巧
旧
韦
巧 

巧
旧
韦
巧 

巧
旧
韦
巧

志
媒
成
巧

5

 

一
尚
巧
兴
泌
其
运
供
忠
劳
4
掉
画

極阻
巧乐

曼
扭
扭

成
巧
哩
或

2

：
；0
《

一々
；7
1

《《/
々/
。一

多
；0
《

3

三
、0
《

名
二
5

《

多/1/

弓.

99/171

苗
台
5

《

4

《、々
、0
『

0
#

；
含

丢
；7

5
己
5

5
二
二

苗
；/,

芝
0

：
，1

二
乏
9

》

這
六
一
，

复7
 

7

歌
乐

化 

口

'

妨
助
兴
巧 

妨
曲
若
柴 

巧
巧
》
柴 

尚
巧
》
联 

孩
曲
若
柴

巧

^
柴

巧

3
柴

成
'
^
泌

搞
霉
柴

巧

^
柴

巧

^
柴

巧
巧
岭
泌

巧
巧
與
张

巧
巧
》
柴

始
晏
泌

巧
3
、柴

扳1
？̂

柴

找
巧
墙

找
巧
鸣
聪

孩
巧
特
驳

聘

^
淑

六
巧
％
華
一

院
搞
巧
取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